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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生申请勤工助学办理指南

一、适用对象

高职在校学生  

二、办理依据

根据共青团中央、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勤工助学工作的意见》（中青联发〔2005〕14号），浙江省教育厅、浙江省财政厅转发教育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<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浙教计〔2007〕11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符合《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管理规定》的高职在校学生可提出勤工助学申请。
三、申请资格
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。

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风尚。

勤奋好学、努力向上，学习成绩良好。

家庭经济困难者优先。

岗位专长者优先。

四、办理部门、具体地点及联系电话

学生处，学生服务大厅，87150064

五、办理程序

1、学生至学生服务大厅现场填写《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申请表》。

2、学生处对申请人的经济情况和综合表现进行资格审核。

3、根据申请人数、岗位数量和类别及学生本人的家庭经济情况、特长、课表等方面统筹安排全院勤工助学岗位的人员配置。

六、申请材料目录

	材料名称
	材料形式
	材料详细要求
	必要性

及描述
	材料出具单位
	备注

	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申请表
	纸质表格
	A4纸
	必要
	学生处
	


七、办理简要流程图

学生本人现场申请——学生处进行资格审核——学生处配置勤工助学岗位人员。
八、办结时限

5个工作日 

九、申请人到办事现场次数

1次，学生向学生处现场递交书面申请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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